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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出庭作证的，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

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天津专业离婚律师，单位向人民出具的证明材料，应当由单位负责人
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单位。必要时，人民也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
料的人员出庭作证。拒绝出庭作证的，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。

一般而言，可根据《婚姻法》第32条第2款判断感情是否确已。具体而言，就是一方下落
不明前，如有以下情形的，则可考虑认定感情确已：

  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

  实施家庭或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

  有、等恶习屡教不改的；

 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；

 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的情形。

   



双方都要房子怎么办?房子是生存基本的生活资料

双方都要房子怎么办？

房子是生存基本的生活资料，如果双方都想得到房子，一般会考虑到以下因素：

（1）孩子归谁抚养。一般情况下，天津专业离婚律师在线咨询，孩子归谁抚养，房子判
归谁的可能性会较大；

（2）照顾无过错一方。比如，天津专业离婚律师推荐，另一方有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的
四种恶习，即有重婚、同居
、、遗弃或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，考虑无过错方的利益，会酌情考虑无过错方的权益。

（3）如果双方条件相当，又没有孩子，还可能采用竞价方式解决房屋归属，即把房屋判
给出价的一方，另一方拿折价款。

离婚，是指有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向人院提出离婚请求，天津专业离婚律师咨询，由人院调
解或而解除其婚姻关系的离婚制度。该制度适用于当事人双方对离婚有分歧的情况，包括
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，或双方同意离婚，但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有不同意见的情
况。

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我国《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，主要包
括：1.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2.实施家庭或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3.有、等恶习屡
教不改的；4.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；5.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的情形。一方被宣告失踪，
另一方提出离婚的，应准予离婚。

天津专业离婚律师-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-天津专业离婚律师咨询由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提供。“财产债
务,股权纠纷”就选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（www.daihaoju.com），公司位于：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，
多年来，承讼坚持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，联系人：赵律师。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，来函，亲临指导，
洽谈业务。承讼期待成为您的长期合作伙伴！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